
金坛市住建委， 溧阳市住建委， 各区建设局、 各有关单位

关于进一步开展建设工地、 预拌混凝土

企业大气污染整治的通知

：

近阶段，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， 为迅速贯彻落实

《常州市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工作方案》(2014年 10-12月),进一

步改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，确保年内实现国家、 省下达的考核目

标， 现就我市建设工地、预拌混凝土企业近期大气污染整治工作

提出如下要求，请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自发文之日

起迅速贯彻落实。

一、 整治范围

全市范围内建设工程及预拌混凝土企业。

二、 整治目标

通过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保障措施，实现建设工地、预拌

混凝土企业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制度化、 规范化， 确保建设工地、

预拌混凝土企业大气污染防治明显见效并形成长效管理机制。

三、 整治要求

1. 建设工地

(1)建设工地四周必须设置连续、 封闭的硬质围挡； 围挡

坚固、 稳定，重要部位和主要路段围挡高度不低于2.5m, 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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